
 

 

公民黨就《廣深港高鐵 (一地兩檢 )條例草案》意見書  

 

自 2010 年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高鐵撥款，對於西九龍港深廣高鐵

站的「一地兩檢」方案，當局一直不願意提供其法律基礎及實質安

排，直至去年 7 月，政府才公布落實「一地兩檢」有關方案的安排，

其顯然違反《基本法》。公民黨認為，政府當局無法解釋「一地兩檢」

的憲制及法律基礎，亦迴避法律學者、議員和市民對有關法律基礎

的質疑，拒絕公開相關資訊。在公布方案後，香港政府與廣東省簽署

有關「一地兩檢」的合作安排，然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

（下稱「人大常委會」）以決定形式批准已經簽訂的合作安排。香港

政府在沒有進行公眾諮詢的前提下，便直接草擬《廣深港高鐵 (一地

兩檢 )條例草案》（下稱「草案」）交由立法會審議，利用扭曲的議會

制度強行通過涉及重大憲制及法律問題的草案，公眾無從提出異議，

完全違反法律基礎及程序公義。  

 

《決定》毫無疑問違反《基本法》  

 

草案的弁言聲稱本地立法將以以下兩份文件作其法律基礎：（ 1）香

港政府與廣東省人民政府於 2017 年 11 月 18 日簽訂的《內地與香港

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「一地兩檢」

的合作安排》（下稱「合作安排」）及（ 2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

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通過的《關於批准〈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

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“一地兩檢 ”的合作安排〉

的決定》（下稱「人大決定」）。公民黨認為，基於以下原因合作安排

及人大決定均不能作為草案的立法基礎。  

 

首先，《基本法》第 18(1)條給予香港人的保障是絕對的，條文清晰而

沒有詮釋空間，亦明確指出：「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，

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。」既然適用於西九龍高鐵站內地口岸區實

行「一地兩檢」的法律並不列於附件三，亦不符合第 18(3)條可以列

於附件三的內地法律的條件，即「…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，限於有

關國防、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

法律」，內地法律無法在西九龍高鐵站實施。鑑於第 18 條清晰地給

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和香港人免於內地應用法律的保護，內地口岸區

及位於香港邊界以內行駛的高鐵車廂毫無疑問亦在香港境內及香港

司法管轄區以內，無論是以合作安排、人大決定或草案試圖將六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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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事項以外的所有內地法律適用於香港範圍內的內地口岸區，都

不能將全國性法律、內地法律適用於香港境內，因此草案明顯違憲。  

 

其次，草案試圖劃出位於香港境內的西九龍高鐵站地下二、三層約

10.5 萬平方米，稱為「內地口岸區」，並將有關範圍「視為處於香港

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」，令內地司法管轄權適用於有關範圍，亦明顯

違反《基本法》。《基本法》第 80 條訂明香港司法管轄區適用於香港

境內，即「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，

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審判權。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（《基本

法》文件十一）亦明確列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域界線，有關條文和文

件非常清晰，並無例外，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修改或以本地立

法形式修改香港的邊界及 /或香港的司法管轄區使用範圍。  

 

再者，人大常委會及香港政府指「一地兩檢」因不適用於全港及所有

香港居民，所以並不違反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，亦符合憲法測試  -  統

稱「相稱驗證準則（ proport ional ity test）」，即有關限制是否為了達

致合法目的並與達致該目的有合理關聯、有否超逾為達致該目的所

需者（或是否明顯欠缺合理基礎）、及是否已在整體利益與個人權利

之間取得公正平衡（統稱「相稱驗證準則」）。公民黨認為基於以上兩

個論點，這個解釋不能成立，並重申《基本法》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

及香港市民不引用內地法律及內地司法管轄權的保護是絕對的。全

國性法律、內地法及內地司法管轄權，除非符合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

的條件，否則不能在港實施，《基本法》作為訂明中央和香港特別行

政區關係的憲制性法律，並沒有列明有任何例外情況。另外，政府亦

未能提供任何案例或落實《基本法》前的任何文件支持「一地兩檢」

可以通過相稱驗證準則，因此《基本法》之下根本不能實施「一地兩

檢」。  

 

政府一直解釋，「一地兩檢」以「三步走」形式進行，此舉充分體現

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。但人大常委會批准《合作安排》以後，對

「一地兩檢」安排的各項管轄權有詳細規範，同時已納入本地法案

的內容，使立法會沒有空間討論或作出修改。公民黨認為，此舉如同

由人大常委會直接為香港立法，嚴重損害「港人治港，高度自治」。

人大常委會將「一地兩檢」包裝為「一國兩制」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，

試圖將「一地兩檢」合法化。當公眾向政府和內地官員提出質疑，則

以人大常委為中國憲制中的最高及最終權力機關，其決定不容挑戰



 

 

作為解釋，是不合法和無理據，只是試圖將人治凌駕法治合理化。  

 

內地口岸區衍生的法律及行政問題  

 

公民黨質疑，即使《草案》第  6(2) 條寫明「設立內地口岸區並不影

響香港行政區域範圍」，但在實際執行上，內地口岸區已徹底地劃出

香港行政區域範圍。《合作安排》第  3、 4 及 7 條規限的保留事項

是絕少數涉及高鐵營運的管理事宜，內地口岸區的司法管轄權將會

是屬於內地政府的非保留事項。日後高鐵乘客即使仍身處香港，但

不獲《基本法》第三章  –  居民的權利和義務及本地的《香港人權法

案》（第 383 章）保障。另外，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的保障以《公民權利

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(下稱「公約」)作為基礎而訂明，並於回歸時

由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確認。就草案的「一地兩檢」安排，公約以

及公約有關權利將不會在香港境內的有關地方實施。根據國際法，

當公約的權利已經伸延至某一地方時，並沒有退出 (denunciat ion)機

制，因此草案的安排從根本上違反人權法。  

 

草案同時衍生其他行政問題，例如香港鐵路公司有何法律基礎，根

據《香港鐵路附例》以「過境限制區」形式管理「香港口岸區」和「內

地口岸區」。這代表日後港鐵將有權決定誰可進入雙方的口岸區，而

非由政府根據《公安條例》設立禁區管理，公眾亦無從得知港鐵根據

甚麼準則作出批准，此安排欠缺透明度。另外，由港鐵管理本港與內

地之間的行政和司法管轄邊界，亦沒有先例可循。  

 

立法會不能通過違憲法案  

 

《基本法》第 11 條確立立法會不得通過違憲草案：「香港特別行政

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，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」；特區政府在未

能提供理據確立草案中「一地兩檢」方案的合法性的情況下，應撤回

草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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